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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歙政复决〔2025〕79 号

申请人安徽某某工程有限公司

被申请人歙县交通运输局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 2025 年 11 月 6 日作出的皖黄歙交罚

〔2025〕XX 号行政处罚决定，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向本机关提

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依法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予以受理。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 2025 年 11 月 6 日作出的皖黄歙

交罚〔2025〕XX 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称，申请人在得知后已按要求积极对处罚事由进行全

面整改，对涉及事件主要负责人进行停职处理，因并未造成严重

负面影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的规

定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

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

罚。未造成严重后果:本案中，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虽然存在，但并

未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，申请人已经及时整改并内部自查自纠。

综上，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现依法提出行政复议，

请求复议机关查清事实，并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1 月 6

日作出的皖黄歙交罚〔2025〕XX 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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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，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

书、皖黄歙交罚〔2025〕XX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、营业执照副本、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、委托手续、身份证复印件、行政处罚停

止执行申请书等证据材料。

被申请人称，一、案件基本情况。1.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2

025 年 8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对歙县 2025 年联网路项目(三阳镇 S

347 至外高山道路)进行质量监督巡检，检测结果显示：该路段总

长 3.64km，检测取芯 8 个点，其中路面混凝土厚度达到图纸设计

标准的仅 4 个点，其他 4 个点厚度均不合格，实测不合格点的厚

度分别为：112mm、170mm、168mm、144mm，与该项目工程设计施

工标准要求不一致。2025 年 9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指派执法人员

朱某峰、王某亮（执法证号分别是 XX、XX）对施工单位（申请人）

开展调查，分别取得询问笔录壹份、营业执照复印件壹份、身份

证复印件贰份、授权委托书壹份、施工合同壹份、施工许可壹份、

现场取芯图片贰张、检测报告壹份等主要证据材料，证实申请人

在施工中存在不按照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违法行为。2.依据准确，

裁量得当。该违法行为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，申请人违反了《建

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“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

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，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，不得

偷工减料”之规定，依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六十四条

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，使用不合格

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，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

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，责令改正，处工程合同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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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；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

规定的质量标准的，负责返工、修理，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；

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”

的规定，参照《安徽省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照执行标

准》的规定，决定对其处以 2.9354 万元（该工程施工合同价款 1

46.77 万元的 2%）的罚款。3.保障权益，程序得当。根据违法线

索，2025 年 9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对该案立案调查。调查期间，

两名执法人员依法向申请人出示了执法证件，告知其调查内容及

其享有的权利义务，并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申辩。根据调查结果，

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向申请人送达了《违法行为通知

书》，告知其享有的陈述申辩权，以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申

请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。2025 年 11 月 6

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依法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当面宣读

了全部内容，告知其违法事实和证据，依据的法律条款，作出行

政处罚的内容，以及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。

被申请人在案件调查处理期间所遵循的执法程序符合规定，合法

有效。

二、申请理由不成立。1.违法行为已造成后果。申请人在施

工中不按照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违法行为，对公路工程项目造成

了质量缺陷，可能导致工程项目质量不合格而无法通过交竣工验

收。2.违法情况整改未落实。申请人自述已经完成违法行为整改，

但被申请人至今未收到申请人的整改报告，或者是检测合格等有

关材料。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已造成了一定的后果，且未能在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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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限内完成整改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

三条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

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

处罚”之规定。因申请人违法行为未造成工程质量事故，参照《安

徽省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照执行标准》，按违法情节

“一般”（最低一档）予以罚款，完全合理合法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在施工中不按照施工技术标准施

工一案，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充分，执法程序合法，适用法

律正确，自由裁量得当，请求复议机关查明事实，依法维持被申

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在法定期限内，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、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证据清单、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、立案登记表、询问笔录、案件处理意见书、委托书、违法行

为通知书、行政决定审批表、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、行政处

罚信息信用修复告知书、行政合规建议书、非税电子发票、调查

取证的证据材料、处罚结案报告、送达回证等证据材料。

在审理期间，本机关听取了申请人的意见。

经审理查明，2025 年 8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对歙县 2025 年联

网路项目（三阳镇 S347 至外高山道路）进行质量监督巡检，检测

结果显示：该路段总长 3.64km，检测取芯 8 个点，其中路面混凝

土厚度达到图纸设计标准的仅 4 个点，其他 4 个点厚度均不合格，

实测不合格点的厚度分别为：112mm、170mm、168mm、144mm，与

该项目工程设计施工标准要求不一致。2025 年 09 月 23 日，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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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立案后依法进行调查取证，取得询问笔录、营业执照、授权

委托书、施工合同、施工许可、现场取芯图片 2 张、检测报告 1

份等证据材料。被申请人查明，申请人在施工中存在不按照施工

技术标准施工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

二十八条第一款“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

准施工，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，不得偷工减料”之规定。2025

年 10 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皖黄歙交违通〔2025〕XX 号《违法

行为通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

及依据，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及听证等权利。2025

年 11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皖黄歙交责改〔2025〕XX 号-X《责

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要求申请人立即予以改正。同日，经

被申请人单位负责人审批，决定作出皖黄歙交罚〔2025〕XX 号行

政处罚决定，依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六十四条“违反

本条例规定，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，使用不合格的建筑

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，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

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，责令改正，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

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；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

质量标准的，负责返工、修理，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；情节严

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”之规定，

参照《安徽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参照执行标准（2025年版）》

相关规定“一般情节”，对其处以 2.9354 万元（该工程施工合同

价款 146.77 万元的百分之二）的罚款。申请人不服，于 2025 年

11 月 18 日向本机关申请复议。



— 6 —

另查明，被申请人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《路基路面试

验检测报告》显示：工程名称：歙县 2025 年联网路项目（三阳镇

S347 至外高山道路），受检单位：安徽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

样品名称：路基路面，规格型号/强度等级：厚度设计值 200mm，

公路等级：四级公路，检测结论：显示抽检的 8 个桩号厚度 4 个

判定合格，4 个判定不合格。另在案证据材料未显示有申请人收

到被申请人责令改正通知后已经作出整改的相关材料。

上述事实有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、被申请人提交

的证据等予以证实。

本机关认为，首先，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

规定，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

管理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、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

责范围内，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。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具有对涉案建设工程质量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

罚决定的法定职责。被申请人在行政检查中发现违法线索后，经

立案、调查取证、处罚前告知、决定审批等程序，在法定期限内

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，程序合法。

其次，依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“施工单

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，不得擅自修改工

程设计，不得偷工减料。”之规定，申请人作为该项目施工单位，

在总长 3.64km 路段，检测取芯 8 个点，其中路面混凝土厚度达到

图纸设计标准的仅 4 个点，其他 4 个点厚度均不合格，实测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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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点的厚度分别为：112mm、170mm、168mm、144mm，与该项目工

程设计施工标准要求（200mm）不一致，符合上述法规规定的“未

按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，偷工减料”的违法行为，

故被申请人据此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

最后，被申请人根据《安徽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参照

执行标准（2025 年版）》，在综合考量本案申请人违法行为的事

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基础上，按照“一般情节”给

予申请人处工程合同价百分之二罚款的从轻行政处罚，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“过罚相当”原则，并无不当。

另，申请人在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时，同时提交了一份《行政

处罚停止执行申请书》，请求停止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公示被申

请人作出的皖黄歙交罚〔2025〕XX 号行政处罚信息。理由为：因

该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使申请人在全国业务经营、招投标等正常经

营活动受到影响，运营困难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

四十二条规定，行政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；但是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停止执行：（一）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；

（二）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；（三）申请人、第三人

申请停止执行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，决定停止执行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停止执行的其他情形。行政复议以

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为原则，主要是考虑到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

具有确定力、公定力，行政行为具有可执行力和不可争力，即行

政行为的效力先定原则。这种效力先定原则在执行领域主要体现

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都不停止执行。行政复议申请人仅具有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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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执行的申请权，但最终是否停止执行，需要经过行政复议机关

审查，经审查认为其要求合理的，才决定停止执行，而非当然停

止执行。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衡量停止执行与不停止执行之间的利

益及法律后果等作出相应决定。判断是否合理的要素包括：停止

执行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、如果不停止执行是否

会对申请人造成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、停止执行是否有必要性和

可行性等。具体到本案，本机关经审查，首先申请人以行政处罚

信息公示影响其后续招投标申请停止执行的理由明显不具有正当

性和合理性，申请人不能以其违法后所必须承担的法定的违法后

果来抗辩行政处罚本身。其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明确规定复议机关经审查后有权对案涉行政行为予以停止执行，

但本案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的是行政处罚信息公示，本机关并无

相应职权，依法应当依据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由认定单位或者归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，

移除或终止公示失信信息的活动。故，本机关对于申请人提出的

暂停执行申请，不予同意。
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 2025 年 11 月 6 日作出的皖黄歙交罚〔2025〕

XX 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，向歙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12 月 22 日


